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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东南大学疫情防控期间 
学生专项资助工作办法》的通知 

 
学校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  

现将《东南大学疫情防控期间学生专项资助工作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东南大学 

2020 年 2 月 19 日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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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疫情防控期间学生专项资助工作办法 
 

为做好东南大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，帮助受

疫情影响而造成经济困难的学生渡过难关，保障学生在此特殊时

期的学习和生活，特制定东南大学疫情防控期间学生专项资助工

作办法。 

一、发放专项困难补助，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

1．资助对象 

因本人或家庭直系亲属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家庭经

济困难的学生；因疫情影响家庭收入而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。 

2．资助等级 

第一类：本人或家庭直系亲属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家

庭经济困难的，一事一议；  

第二类：疫情严重地区受疫情影响、家庭收入受影响的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，视情况每人补助 1000—2000 元；  

第三类：其他因疫情影响、家庭收入受影响，导致家庭经济

困难的学生，视情况每人补助 500—1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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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导师应足额发放研究生助研金，对于申请补助并获批

的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适当提高助研金标准； 

（4）要求学生实事求是、严格按条件申报，弄虚作假者，

将给予严肃处理。 

二、对“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”学生提供支持和保障，有效

缓解学生疫情期间还款压力 

1．支持和保障对象 

因本人或家庭直系亲属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、本人参加疫

情防控工作、或因疫情被集中隔离、或因疫情居家隔离等原因，

导致无法或无力按期偿还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贷款学生。 

2．支持和保障措施 

（1）对符合条件的贷款学生，中国银行可为其调整国家助

学贷款还款安排，包括设臵还款宽限期、延迟还本金及利息、调

整还款日、降低还款金额等措施，避免产生征信不良记录，缓解

疫情期间还款压力； 

（2）对符合条件的贷款学生，在疫情期间国家助学贷款发

生逾期的，在还清所欠金额后，中国银行将按照征信异议处理流

程进行征信修复，不纳入违约客户名单； 

（3）符合条件的贷款学生可本人或书面委托他人至就近中

国银行营业网点提出业务办理申请，需提供由县级以上医院出具

的本人或其家庭直系亲属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证明及病

例复印件；对于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、因疫情被集中隔离、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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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隔离人员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或个人情况说明。 

三、动态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全面制定资助方案 

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应及时

认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学校将根据家庭经济困难等级制定

个性化资助方案。对因本人或家庭直系亲属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

炎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优先为其提供勤工助学岗位，解决

生活费困难；优先参评校内各类助学金和补助项目等。对因本人

或家庭直系亲属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而

无法缴纳学费的本科生，进行学费减免或部分学费减免。 

              

附件：东南大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 

 

 

    
 

 

 

 

  

 

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19 日印发 


